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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59 次 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59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11 月 2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

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

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结合行业发展前景、市场容量趋势、主要客户需求

变化等因素，说明并披露是否存在上市后即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风

险。 

2.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后业绩表现、同行业公司市盈率水平、

未来市场需求等情况，说明现有发行底价是否偏高，是否具备募投

项目产能消化能力，以及募投项目实施后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3.请发行人结合前期大额坏账核销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加强应收

账款信用风险管理的相关措施。 

4.请发行人说明深圳西斯特半导体科技公司一年内两次股权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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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进一步完善相关信息披露。 

（二）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募投项目与发行定价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现有产能利用

率、未来市场空间、新客户开发情况、在手订单情况等，进一步说

明募投项目的扩产计划是否合理、发行人是否具备产能消化能力，

以及募投项目实施后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（2）结合报告期后

业绩表现、行业分类准确性等情况，说明现有发行底价是否偏高。

（3）进一步说明环氧塑封料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 

（一）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股权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历

史上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的具体情况、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、价款

支付情况、受让股东资金来源等事项。（2）说明转让双方是否存在

股权争议或纠纷，是否存在委托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，发行人股权

是否清晰。（3）说明发行人设立时的 10 名自然人股东目前在发行

人处的持股情况及任职情况，其本人及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报告

期内与发行人是否存在资金往来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。（4）结

合境外子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的情况，说明与少数股东合作的原因、

背景及少数股东在境外子公司经营中发挥的作用，是否存在委托代

持或其他利益安排；境外子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是否符合当地

的法律法规，是否存在被所在地国家相关部门处罚的风险，是否存

在影响境外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性、持续性的风险。（5）发行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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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香港子公司是否依法履行必要手续，是否存在被主管部门处罚风

险。（6）说明深圳西斯特半导体科技公司一年内两次股权转让作价

存在较大差异的合理性。（7）说明发行人在生产经营资金紧张的情

况下参股 5 家企业的具体原因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应收账款。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

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2.68%、54.62%、41.97%、48.04%

（年化），核销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1,044.82 万元、3,492.44 万元、

1,071.30 万元、0 万元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核销的应收账款对应坏

账准备计提的时点、金额、依据，核销的依据是否充分、时点是否

准确，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。（2）针对报告期应收账款发生坏

账金额较大情况，说明发行人相应修订、完善的应收账款内部控制

制度及采取的具体措施。（3）说明各报告期末信用期外应收账款的

主要客户金额和坏账准备计提情况以及截至目前应收账款期后回

款情况，是否存在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关于募投项目。请发行人结合目前国内房产市场滑坡、国际

经济形势不稳的大环境背景，以及发行人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、下

游客户需求、行业发展趋势，以及技术储备等，详细说明：（1）发

行人未来市占率是否能够大比例提升，募投项目投产领域是否具备

充足的行业增长空间，发行人是否具备募投产能消化能力，产能扩

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，募投项目实施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。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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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是否存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无法及时按原计划启动项目的风

险；发行人除目前的主营业务外是否储备了其他新的可作为未来公

司发展第二增长曲线的业务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二）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业绩下滑风险。（1）请发行人结合行业环境、客户需求

和原材料价格等情况说明发行人期后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风险，

2022 年业绩是否依然能满足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财务条件。

（2）原材料价格的传导机制和客户的调价机制导致发行人毛利率

存在持续下滑风险，发行人是否议价能力偏弱。（3）发行人主营业

务是否存在周期性特征，成长性是否落后于同业可比公司。（4）请

发行人结合行业竞争格局、原材料价格变动等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三

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进行预测。请保荐机构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及市

场环境变化因素就上述问题做进一步合理解释。 

2.关于毛利率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环氧塑封料毛利率低于同行

业可比公司。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结合发行人环氧塑封料产品

的定位划分，使用场景对应的低端、中端、高端不同产品的毛利率

情况等进一步分析论证环氧塑封料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

合理性。 

3.关于募投项目。请发行人结合 2022 年业绩情况、客户需求、

在手订单、产能利用率等情况：（1）充分论述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

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发行人是否具备对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。（2）说

明报告期后环氧塑封料收入、毛利率、在手订单、新客户推进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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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；募投项目中新增环氧塑封料生产线与盛远达公司现有环氧塑封

料产线的关系，环氧塑封料业务增长缓慢、产能利用率不高的情况

下，消化募投新增产能拟采取的具体措施。（3）说明募投项目环评

批复的进展情况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，说明

核查情况。 

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11 月 2 日 


